资源县委县政府督查和绩效考评办公室2023年度自评报告

我办根据实际情况对2023年部门整体支出进行自评。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价对象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能
1、负责对党中央和国务院、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政府、市委和市政府、县委和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督查和反馈。

2、负责对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、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政府、市委和市政府、县委和县政府主要领导同志考察活动的回访调研和反馈。   

3、负责对党中央和国务院、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政府、市委和市政府、县委和县政府领导同志批示交办事项的督查和反馈。

4、负责对县委、县政府关注的重点问题，决策落实中的难点问题，基层和人民群众以及新闻媒体、网络舆情反映的突出问题的督查调研和反馈。

5、负责涉及县委、县政府工作的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议案、提案的督办。

6、承担桂林市对我县绩效考评的各项工作。

7、负责对乡镇、县直单位和中央、自治区、桂林市驻资源县有关单位进行年度绩效考评。

8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，修订和完善绩效考评指标和考评办法。

9、督促检查考评对象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，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，开展日常评估工作。

10、指导乡镇开展绩效管理与考评工作，指导县直单位和中央、自治区、桂林市驻资源县有关单位开展内部绩效管理与考评工作。

11、承担县党委督促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和县绩效考评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12、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（二）机构设置情况

2023年资源县委县政府督查和绩效考评办公室设行政单位1个,二层机构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1个。
	序号
	单位名称
	单位性质

	1
	资源县委县政府督查和绩效考评 办公室
	行政单位

	2
	资源县督查和绩效考评中心
	财政全额拨款

事业单位


（三）编制现状及人员构成

资源县委县政府督查和绩效考评办公室：行政编制4人，其中：领导3人，工作人员0名。

资源县督查和绩效考评中心：事业编制为4名，实有4人。

（四）部门绩效目标

1、绩效总目标

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;精心谋划，统筹规范，制定符合实际的督查检查考核计划;积极发挥督查“利剑”和绩效考评“指挥棒”作用，不断提高督查和绩效考评工作的时效性、实效性，为我县督查和绩效考评工作取得长足的发展。

2、年度绩效目标

组织各相关单位认真学习，深入研究，广泛征求意见，确保制定符合我县工作实际的督查检查考核计划；严格执行“聚焦中心抓住关键、严控总量尽量精简、突出实效减少频次、常规功罪日常落实”的工作要求，认真做好督查检查考核工作；迎接桂林市综合绩效考评工作；积极开展加分项目补报工作，按照桂林市反馈的创先争优加分项目复审结果，我办组织全县各乡镇、县直各单位对照其他县（市、区）的加分项目，认真梳理自身可以加分的项目，为有关单位补报可加分的加分项目；分解自治区、桂林市2023年度绩效考评指标任务，实行月通报制度。
3、绩效指标设定
产出指标（数量指标、质量指标、时效指标、成本指标）；效益指标（经济效益指标、社会效益指标）；满意度指标（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）。
二、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

为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总体要求，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，强化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，同时为今后提高预算工作提供有意义的借鉴作用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依据

1、关于印发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财预〔2020〕10号）；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；

3、《财政支出（项目支出）绩效评价操作指引（试行）》（中评协〔2014〕70号）；

4、《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桂发〔2018〕26号）；

5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暂行办法》（桂财预〔2011〕124号）；

6、《关于推进我区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桂政发〔2011〕 77号）；

7、资源县财政局《关于开展财政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资财发〔2020〕5号）；

8、其他相关资料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基本原则

1、科学规范：绩效评价注重财政支出的经济性、效率性和有效性，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，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。

2、公正公开：绩效评价客观、公正，标准统一、资料可靠，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。

3、绩效相关：绩效评价针対整体支出及履职效益逬行，评价结果清晰反映支出和履职效果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。

（四）绩效评价方法

根据本项目特点，本项目评价主要通过现场问答，査阅资料（部门预算、决算报表及其他相关财务资料，项目成果佐证材料，绩效目标报表等）、现场勘查核实、满意度调查（根据工作实际设计调查问卷，选择项目受益人群、服务对象、工作人员等进行调査）等评价方法对项目进行评价。

（五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

1、前期准备

主要是安排项目负责人、 项目协助人员进行了绩效评价相关知识、政策、文件的学习，熟悉相关规程及工作流程。
2、组织实施

在获取了评价的项目资料后，认真阅读了解项目情况，收集了与项目相关的资料，为最后进行评价做好准备。
3、绩效评价框架

本项目的绩效评价指标设计，遵循两大原则：一是严格执行财政部门关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指导意见，遵循自治区人民政府《关于推进我区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桂政发〔2011〕77号）、自治区财政厅《关于印发自治区本级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规程(试行)的通知》（桂财办〔2011〕95号)、财政厅《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桂财预〔2011〕124号）中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；二是遵循绩效评价全流程关注的基本规范，综合考虑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，最终形成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共计100分，其中：一级指标五个，包括预算编制、预算执行、预决算管理、绩效评价管理和监督管理，分别占26分、26分、22分、22分和4分；二级指标共计11个；三级指标33个。评价等次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四种，90（含）以上优秀，80（含80）—90（不含90）良好，60（含60）—80（不含80）合格，60以下不合格。

4、分析评价

在全面掌握了有关资料的情况下，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针对本项目的具体情况及特点，对项目的实施情况、资金收支情况、资金管理情况、内部控制情况，结合定量及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，对项目进行综合打分，最终形成绩效评价的结论。
自评结果及分析

（一）成本（预算）控制情况

资源县委县政府督查和绩效考评办公室2023年整体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相关规定。对于基本支出中的工资福利支出（人员支出）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按照实际在编人员及进行支付，对于商品和服务支出（公用经费）基本按照下达的预算执行；对于项目支出，总体成本控制较正常，未发现不合理支出。

（二）项目的实施进度
各项目支出基本在年度计划内完成，业务活动基本完成。

（三）项目完成质量

基本完成了部门所承担的职能工作，根据各项督查、考评开展情况，评定项目完成情况优秀。

(四）自评结果
预算编制指标满分26分，得分25分；预算执行指标满分26分，得分23分；预决算管理指标满分22分，得分20分；绩效评价管理指标满分22分，得分18分；监督管理指标满分4分，得分4分；总得分90分。

部门整体评价得分汇总表：

	评价指标
	分值
	自评分
	评价等次

	预算编制
	26
	25
	优秀

	预算执行
	26
	23
	

	预决算管理
	22
	20
	

	绩效评价管理
	22
	18
	

	监督管理
	4
	4
	

	总分
	100
	90
	




